
辯 論 。 祇 有 在 我 們 確 切 認 識 什 麼 是 否 決 權 及 什  

麼 不 是 否 決 權 以 後 ， 纔 可 以 主 張 把 它 取 消 ， 怛  

仍 不 妨 礙 我 們 所 請 對 否 決 權 加 以 審 愼 與 有 效 限  

制 的 要 求 。 、

我 在 結 束 的 時 候 ， 不 得 不 提 及 聯 合 國 在 幾  

方 面 的 工 作 ， 並 表 示 稱 賞 與 威 激 。 這 幾 方 面 的  

工 作 不 常 吸 引 大 家 注 意 ， 因 爲 這 些 工 作 的 性 質  

不 會 引 起 熱 烈 的 爭 論 。 也 許 ， 因 爲 是 不 帶 政 治  

性 起 的 緣 故 , 聯 合 國 各 個 專 門 機 關 、經 濟 曁 社 會

理 事 會 、聯 合 國 善 後 救 濟 總 署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臨 時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龃 織 所 做 的 工 作 ， 並 沒 有 在  

報 紙 上 或 政 治 演 說 中 ， 得 到 應 得 的 讚 許 。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說 ， 實 際 上 這 些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遠 過  

於 有 些 人 們 指 摘 聯 合 國 的 失 敗 。

讓 我 們 對 於 將 來 滿 懷 希 望 與 信 念 ， 從 事 上  

蒼 交 給 我 們 這 一 代 人 類 所 做 的 工 作 罷 。

討 論 展 期 至 下 次 會 讖 繼 續 舉 行 。

( 午 後 二 時 二 十 分 散 會 。）

第四十四次全體會議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星 期 三 午 後 四 時 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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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一 般 討 論 ( 續 前 ）： M r. C h a m o u n  

( 黎 巴 嫩 ）、M r. S im ic  ( 南 斯 拉 夫 ）、

M r. A u st i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M r. E n te z a m  ( 伊 朗 ）的 演 說 … …  s i

主 席 ： M r. P . - H .  S p a a k  ( 比 利 時 ）

九九. 一般討論（續前）

主 席 ： 我 們 現 在 繼 績 一 般 討 論 。

請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C h a m o u n 發 言 。

M r. C h a m o u n  ( 黎 巴 嫩 ）： 黎 巴 嫩 代 表 画 借  

道 次 一 般 射 論 的 機 會 要 表 示 黎 巴 嫩 人 民 及 政 府  

對 於 聯 合 國 過 去 與 未 來 工 作 之 意 見 ， 並 且 說 明  

黎 巴 嫩 代 表 颳 在 此 紐 織 中 之 行 動 方 針 。

黎 巴 嫩 代 表 画 這 次 陳 述 其 意 見 ， 閛 明 其 政  

策 , 是 爲 了 兩 種 目 的 ： 第 一 ， 它 希 望 聯 合 國 的  

權 威 與 信 饗 有 所 增 加 ， 希 望 它 更 能 有 效 地 直 接  

地 盡 其 本 職 ； 第 二 ， 它 希 望 各 國 對 立 的 不 同 意  

見 與 爭 端 能 及 早 解 決 ， 以 便 聯 合 國 組 織 得 鏃 其  

全 力 在 社 會 、 文 化 與 經 濟 方 面 作 積 極 活 動 。

過 去 幾 天 內 我 們 的 討 論 多 以 政 治 問 題 爲  

主 。 黎 巴 嫩 代 表 面 可 否 對 於 這 個 間 題 陳 述 客 觀  

的 見 解 ？

我 們 a 經 聆 聽 許 多 位 顯 耀 的 演 說 家 一 一 在  

此 講 壇 上 發 表 演 說 o — 般 國 家 因 急 欲 見 聯 合 國  

能 將 持 久 和 平 之 空 氣 瀰 漫 全 世 界 ， 所 以 它 們 對  

於 巴 黎 會 議 之 各 種 變 遷 ，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中  

之 困 難 重 重 ， 深 感 驚 惶 ， 我 們 認 爲 這 是 自 然 的  

現 象 。 但 是 我 們 已 逐 漸 確 信 ， 要 解 決 我 們 所 惋  

惜 的 這 些 困 難 ， 其 方 法 不 僅 在 於 修 改 聯 合 國 憲  

章 之 規 定 而 已 。 有 一 件 事 是 必 須 糾 正 的 ， 那 便  

是 我 們 的 國 際 觀 念 ， 與 我 們 的 國 際 道 德 。

我 們 的 行 動 與 思 意 不 幸 仍 受 過 去 時 代 的 影  

響 。 威 斯 特 發 里 亜 ( W e s t p h a l i a ) 條 約 、 維 也 納

會_ 的往事、一九一九年和平努力之失敗，這 

些幾難認得出的潛在慾望—— 總之，可以”強權 

政治”四字槪括之，對於我們的意見影響很深。

強權政治及其用以達成其目的之邪惡方 

法V决不能容許一•個健全的聯合國組織存在。聯 

合國爲求圓滿執行其首要任務計，它所最需要 

的是親睦、誠意、互信及國際間之眞正画結。唯 

有在此等道德條件具備之後，聯合國才能商定 

一套可以適用於各方面的正義法則，才能強迫 

伸裁。才能制裁，才能成立國際軍隊以執行其 

決議案o

不幸我聯合國組織於創始之重要階段，芷 

缺乏此等條件。非但如此，我們還在一貫地互 

相排斥，互相攻擊，好像此種無情的決鬭篦能 

一日形成積極工作的堅固基礎似的。

再者，聯合國組織的未來成就,須視我們能 

否尊重聯合國憲章所依據之原則而定，不但我 

們在此講壇上發言時如是，卽在各國的日常生 

活中，以及各國對其相互的關係的決定中，亦 

復如是。

著名政治家或大國代表鄭重聲明將全力支 

持聯合國並將其全部資源供聯合國使用時，他 

們若能眞正地、無保留地致力於實現聯合國憲 

章的固有理想，他們的支持才眞有價値。憲章 

的理想爲：

(一） 全體人類俱得享受基本自由；

(二） 全體人類俱得享受正義與民主；

(三） 全體人類不分種族、虜色、與宗教， 

俱得享受不受歧視之權。

不然的話，各強國的無限資源，及其人民的 

技巧與能力，將不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反而 

是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我們解決世界上各種問題時，是否一貫地 

力求保證這些爾則之嚴謹實施？我們是杏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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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迫其他國家，或人民接受一種與我們公開 

宣佈的原則絕對不相符合的政策？

我們或者應當撫心自間，但結果絕不能像 

La Fontaine的寓言故事一樣，認爲無辜者有罪， 

有罪者無辜，在那篇不朽韶文裏狡狐對獅子說：

”大王呑食了他們，對他們是無上的光榮。”
假若我們於撫心自間之後，有勇氣承認我 

們的利益時常駕凌這些原則之上承認我們不 

幸將這些與自身的政治需要混爲一談，或承認 

只有在這些原則符合我們的政治利益時，才引 

起我們的重視，到那時候，並且必須到那時我 

們才能完成健全的工作』才能將我們的希望以 

及我們的後代人的希望建於聯合國之上。

但是黎巴嫩代表圑認爲聯合國可在理智與 

科學範圍內充分努力，在那個範圍內絕對不會 
有闘爭與猜疑，並可以持續不斷的努力改進全 

人類之社會環境。

黎巴嫩於一九四六年一月當選爲經濟鑀社 

會理事會理事國，在此以前，並經當選爲聯合 

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議備委員會委員，它準備 

竭其全力，以期對此重要工作. 有所貢戯。

代表黎巴嫩出席此等機構的代表團，對以 

下各間題已特別注意，並將繼續對這些問題加 

以密切的注意：

一. 硏究發展不足區域之發展計割。

二. 制定規則，俾在實際方面而不在理論 

方面保證構成人權的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 

行，並於必要地區改良婦女地位。

三. 爲使一般經濟、?±會、文化發展計劃有 

實施之可能起見，出席經濟暨ffft會理事會的黎 

巴嫩代表提議明年召開世界統訐會議。這個提 

譏的目的是要合倂現有之許多個別組織，使其 

在聯合國的指導下成爲一個組織。此等組織曾 

做出有價値、有用的工作，但是至今仍缺少使 

其成爲一世界化之有效組織所必需的團結工 

作。

四.黎巴嫩政府由眞正人道立場來處置難 

民與失所人民問題。敝代表團在尋求解決辦法 

時，始終以聯合國憲章之精神與文字爲依歸，以 

保證所有難民與失所人民不分種族、語言、性 

別、宗教俱得受平等持遇。黎巴嫩政庥向未偏 

袒任何一個圃體而犠牲其他，將來亦不致存此 

偏見，蓋所有此等人民俱曾因希特勒之殘害而 

受了同樣痛苦。同樣的，我們贊成亞拉伯國家 

同盟的主張及本組織之一般原則，在處置難民 

與失所人民問題時，絕不容背離純人道目的以 

助長政治目的或野心。事實上戰爭期間及戰爭 

結束以來希臘、南斯拉夫、尤其波蘭難民之由黎 

巴嫩得到眞正無私之款持者，數以千計。

五. 關於文化方面，黎巴嫩政府的政策，正 

如其出席經濟豳社會理事會之代表所說，爲根 

據一共同文化基礎；在世界各民族間建立諫解 

與合作之新精神。在敝國代表圃向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提出之建議中，有一項主張請聯合國利 

用其專門機關，將各國之歷代名著譯成各會員 

國之文字分發。敝代表團更擬向大會提一草案， 

建讖將對於自此世界文學作品中選拔之章節之 

硏究，定爲各國學校之必修課程。我們相信散 

播各國之思想與哲理對於踣養眞正的諒解，調 

協與親睦精神貢獻必多/這對於將來和平是非 

常重要的。

六 . 最後，本人所代表之國家的政策，爲 

使聯合國之建設■性工作更能奏效，並以聯合國 

倡導代替若干國家之倡導。黎巴嫩出席經濟替 

社會理事會代表Mr. Malik於一九四六年十月 

一日致聯合國祕書長函中提出下列提議：

" 過去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經濟、社會、 

衞生、教育、文化需要方面常得到各大強國 

政府的協助。發展落後區域常自行申請此 

種協肋，但更其常見的則是這種關係乃此 

等區域依靠某一強國之隸屬關係的一部 

分。在殖民地及託管領土方面，此種方法 

無疑地將是一種芷常的方法.......
”但在今日世界中.，當聯合國憲章輿 

活動所表現的國際關係新精神已經興起之 

際，發展落後的國家希望聯合國能夠衡勇 

當前，給與各該國爲其發展所必需的協助， 

並規定常用程序，使各該國遇需要這種協 

助時可以依照此種程序取得之。

”如此聯合國的工作可以從爭辯與建 

議的階段進入積極負责參加直接影響全世 

界人類生活的發展計劃與執行階段。”
我不願再耽誤諸位的赘貴光陰，本人來自 

聯合國會員國中最小國家之一。黎巴嫩旣無龐 

大的陸軍，又無強大的海軍，更沒有足以致人 

於死命的空軍，所以她不妄稱要以這些方法來 

保證世界的和平。但是黎巴嫩有五千年的文化 

與文明，她在人類思想方面當能對落在聯合國 

肩上之復興工作作誠心實際的貢獻，這是黎巴 

嫩的光榮，也是她的貴任。

主 席 :請南斯拉夫代表 Mr. Simic
M r, S im ic  (南斯拉夫)••祕書長 Mr. Trygve 

Lie向大會所作報吿書中，已爲吾人詳述聯合國 

面對之各種問題。

我願藉此一般討論機會解釋南斯拉夫代表 

囿對於其中某些間題的態度。我之所以如此，其 

唯一的目的是要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說明這些問 

題的輿象，以便它們覓得稹極的解決辦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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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證明聯合國組織有存在之理由並證明其有用 

之唯一方法。

從聯合國組織初成立起，南斯拉夫就是活 

動最力的會員國之一。南斯拉夫將來仍必如此， 

她將忠實地捍衞憲章。南斯拉夫將永遠依照憲 

聿所揭橥之原則，支持國際合作，如其在整個 

戰爭期間所爲者然，並將傾其全力致力於求得 

能與此項原則相調和之解決方案。

這次大會開始時射論的主要問題，是安全 

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原則的問題， 

就是說五大強國對於安全問題的一致同意的原 

則。我們的討論竟以這個問題爲重心，這件事 

實不能不引起愛好和平的人民以及自覺對於世 

界各國及歷史負有重大責任之政治家的極度憂 

Mo

大國一致原則爲聯合國的基石。這個原則 

是雅爾他會議時由民主聯盟集画領袖制定的。 

道些負有領導解放人類的戰爭之貴任的政治 

家，充分了解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爲各大國 

的和諧一致的行勤。

他們由此而得到正確的結論，謂大國一致 

不但是保障戰爭所得的要件，並且也是戰後維 

持和平的要件。

此項十分精確的結論，爲仍舊流血颶場上 

的人所熱烈擁戴。它給予此等人民以新的力鱟 

以脔鬭到底，因爲它使他們堅信他們最後所得 

到的和平將是永久和平，並使他們希望永不再 

經膝世界大戰之恐怖。

聯合國是由於這種信心與這個希望誕生 

的。出席金山市會議的大多數代表画聽爲它們 

所興築的高廈不應當立基於散沙上，而應以雅 

爾他所通過的原則爲其鞏固的基礎。因爲這個 

原因，過半數以上的代表聲稱贊成五強一致原 

則，此原則乃經載入本組織之憲法，卽聯合國之 

兼章中。這是各國人民熱誠擁戴憲章的原因，也 

是各國國會批准憲章的原因。

但今日情形如何。自從戰事停止以來迄今 

僅及一年。聯合國才進入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 

會議，而已經有人對此基本原則提出質間了。在 

金山市時祇澳大利亜與紐西蘭投票反對大國一 

致原則，今日宣稱反對此項原則者突增，對於 

此項原則的攻擊亦愈見劇烈。我們甚至鹅到某 

大國的代表亦反對此項原則，並聲稱其所代表 

的國家願請對此原則加以相當限制。這種事實 

使人非常不安p

我們對於當前情形不要閉目不視^目前情 

形有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 

的。

積極方面是我們戰勝了納粹德意志、法西 

斯褰大利及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勝利使我們能

夠毀滅世界上的主要侵略勢力，因而創造使入 

類苒有進步可能的新環境。

消極方面是戰勝國間之意見歧異及緊張局 

面，各大國間亦復如是。在這種情形下，負貴 

人類未來命運者的貴任如何?在這種情形下，負 

寶維持和平國際組織的任務爲何？

我們相信我們的责任與我們的任務在於力 

求大國間能得到高度的協調，並利用協定以壶 

量排除引起大國間誤會的根源。用我們的國際 

文件的口語來說，就是我們應當小心保護我們 

在這方面所得到的寶貴收權一一卽大國對於安 

全間題一致同意的原則，也就是對於有關國際 

和平問題一致同意的原則，因爲此項原則似無 

擴大適用範圍的餘地，不能進而達到所有國家 

一致同意的地步。

但是現在有一部汾國家願意以過半數通過 

的權利來代替五強一致通過的義務。五強一致 

原則是阻止五強間現有的緊張局面不致無法控 

制及引起武裝衝突之危險的唯一方法，這還需 

要證明嗎？使衝突地方化的唯一辦法就是各大 

國意見一致，這還需要證明嗎?最可怖的危機， 

可以便整個世界人民震駭的，便是強國間的戰 

爭，因爲這種戰爭必定牽動整個世界，用現代 

最新式的武器博鬭，這還是需要證明嗎？我認 

爲人類過去數十年以來的經歷，已不再需要這 

種證明了。

但是需要證明的是大國旣由於戰爭的結 

果，取得特珠地位,故凡最重要的間題必需得到 

五強一致通過, 決議方稱有效，但如此並不損害 

弱小國家的利益。此原則反而是各小國唯一的 

實際有效的保障，使它們不致再受侵犯或捲入 

另一戰爭。

我們在巴黎會議以及本屆大會開始討論這 

個問題時，都曾聽到有人說起大國的這種特權 

對小國而言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專制，又說各小 

國必須自行襬脫這種專制。

依我們的意見，這種批評係根據一種完全 

無據的謬見。這種錯誤顧念大致如次：聯合國 

會員國分爲小國與大國兩個集團；據云大國利 

益與小國利益是相牴觸的。所以有一種危險，卽 

遇本組織處理某一問題時，各大國將採取一種 

立場，而所有小國將採取另一立場；在這種情 

形之下，大國自然是勝刺的，因爲各大國手下 

均有一頭兇猛的惡獸，其名曰否決權。

這是否今日世界的逼眞繪影？是否所有大 

國採取某種立場, 而各小國又採取另一立場?戰 

後會饑中各國是否按照強弱劃分陣線？情形顯 

然並非如此。

然則間題之癥結何在呢？胺題所在在於決 

定是否某大國因其特殊歷史關係而榍到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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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的支持，故其觀點必須常常勝利或是應當 

努力謀求協議。盤個間題祇在於認淸從國際關 

係的立場觀之，何種辦法比較可取，並認淸何 

者能切合和平的標的。我們認爲這個間題紙能 

有一個答案。

正在本屆大會集會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舉行的和平會議a 結束其討論。我們在那次 

會議中所見所聞，充分證明我們的見地不差。會 

議開始時首先討論表決程序。我們廳到澳大利 

亜與紐西蘭代表團力圖使小國代表相信他們應 

當反對大國”強加”於各小國身上的表決規則， 

應當反對三分二以上通過的規定，也就是反對 

更大限度的一致同意，它們的口實是此種程序 

與小國的利益背馳。

可是，以後開始討論並表決實體間題時/澳 

大利亞及紐西蘭兩代表阒以及其他抱同樣意見 

的代表圃，爲數在半數以上，每次發言投粟時總 

是反對弱小的南斯拉夫，而支持南斯拉夫的強 

鄰與前俊略者義大利；他們多半與美利堅合衆 

國一致投票)一致主張，反對中歐國家及蘇聯。

結果如何呢？結果是雖直接關係國家均 

表反對，但仍通過一系列的建議;.關於對義大 

利的和約，結果通過一些受義大利侵略最甚者 

所不能接受的建議o —言以蔽之，結果一無所 

成。

其失敗理由何在呢？在於祇求過半數通過 

決議，不求各方協議以謀解決之道。

有了這樣經驗，我們還可以眞的認爲強迫 

協議原則絕不可取，對大國小國均屬有損，寧 

可以過半數通過決定嗎？

不錯，我們今日屢次聽見人說這項原則本 

身不差，但它被人濫用過甚，以致安全理事會 

不能通過任何決定。

我們姑且不論這種指賫大國濫用強迫協議 

規則一說是否有其理由，或在何種限度內有其 

理由。我們將來還有機會討論安全理事會所處 

理的若干間題，那時我們可以考慮憲章第二十 

七條第三項所定權利是否a 被濫用, 是誰濫用 

的。

但是我們願提出另一問題。若說強迫協議 

的規則a 被濫用，我們有什麼辦法保證多數決 

議一法不致被同様濫用？

反對現行規則的人吿訴我們說大國之濫用 

權利使安全理事會”失去作用一無所成'  否決 

權之使用祇是表示一時暫無決議，直待情形改 

變後，或得到協議基礎及彼此同意退讓以後，再 

作決定。

從另― 方面說，濫用過半數通過決議的方 

法，必將造成強國間的緊張局勢，結果本組織

的存在與世界和平均將發生危險，這是非常明 

顯的。

我們切勿改動澈聿的此條規定，否則我們 

的組織就會坍將下來，否則我們就不能阻止新 

戰爭，那時這個新戰爭之億萬人犠牲者均將呪 

駡我們。

原子能之可以用於戰爭之目的，B 使某集 

圈企圖以此偉大科學發明恫嚇世界，使它增加 

武方的威脅, 以爲國際政治之工具。本組織之憲 

章規定安全理事會爲處理所有關係維持和平間 

題之合格負責機關。爲使理事會可以執行此項 

職務起見，各國政府應全力協助理事會，以從 

事其說法使各國不得利用原子能爲威脅或戰爭 

_T具之困難任務，這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這個問題，安全理事會的目的爲毀滅 

所有現有原子弾；禁止原子弾的使用（因爲它 

是對於盤個人類的罪惡）;建立有效力與有效率 

的管制系統，以管制原子能之製造。

安全理事會是決定此等間題的唯一機關， 

南斯拉夫代表画認爲無論如何不應剝奪安全理 

事會的這種權利。因爲這個原因，南斯拉夫激 

於和平之意念，堅請將原子能間題置於安全理 

事會直接與單獨管轄之內。

鄙人認爲聯合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將憲 

章的規定作合理的適用。我們的憲章是我們愛 

好和平的人民所通過的，也是我們在鄭重宣番 

之下承認實施的，假若我們破壤人類對於道個 

憲聿的信仰，則對於達成我們自行規定但迄今 

還未實現的目標將損害甚:E 。

鄙人擬討論兩個問題，這兩個間題與身爲 

聯合國會員國的南斯拉夫特別有關，對巴爾幹 

國家的和平發展亦可有直接的影響。

第一是申請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間 

題，第二是外國軍隊駐紮非敵國境內的問題。

這些都是普遍性質的間題，但我祇討論南 

斯拉夫與其鄰邦阿爾巴尼亜與希臘的問題。

按憲章第四條之規定，”凡其他愛好和平之 

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爲 

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爲聯合國會員

國”。

但聯合國之產生始自愛好和平國家之偉大 

團結，這些國家曾積極參加抵觏法西斯主鵪之 

戰爭，終於奠定了和平。

不准阿爾巴尼3 5入會爲會員國，乃違背憲 

章精神的決議。阿爾巴尼亜是首遭法西斯侵略 

者之一。此刻本不必詳細追述一九三九年無恥 

進襲阿爾巴尼亞攻擊其獨立之準備。義大利外

長 G aleazzo  C iano  在其回憶錄中a 有詳盡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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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如此，阿爾巴尼蓝曾抵抗侵略；它紐織起來 

自己的戰鬭力最；它在生命及物質方面犠牲奇 

重 ;它解放了它自己，並成立了民主式的政府。 

阿爾巴尼亞不貪慕他國領土， 對於鄰國亦不存 

侵略野

民主國家集圈爲什縻不補償法西斯主義所 

施的殘暴毀傷？爲什麼歧視這個慘遭侵略的人 

民？他們是民主的，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巳 

供獻其全部能力，以促成聯合國的成立。

我們已經准許未曾經歷戰爭艱辛的國家， 

甚至於前敵國，相繼入會，由此以觀，不許阿 

爾巴尼亜入會，更是不合常理。

依南斯拉夫代表画的意見，阿爾巴尼亞在 

金山會議時便有參加聯合國的充分資格，當時 

所通過不許阿爾巴尼亜入會的決議，不合憲章 

的精神。

第二個使我們威覺焦慮的間題，是聯盟國 

軍隊駐紮非敵國境內的問題。我是指在希臘自 

敵軍手中解放後，政治生活正要復興之際，英 

國軍隊之駐紮希臘境內而言。間題之關鍵不在 

軍隊之人數及實力，而在其留駐該地所發生的 

道德影響。

英國軍隊在希臘人民須就其政府的最後形 

式有所決定時留駐希臘，對於最後結果有着決 

定性的影響，這一SA我們是不能懷疑的。

這些英國軍隊在大選之前駐在希臘，縱容 

反民主伢子， 使他們威覺有保障可以依持；其 

中有一大部汾人因希望分散民衆對內部問題的 

注意力， 對其鄉邦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亜，甚至 

南斯拉夫，發動危險的桃赞運動。

人們已經感麋到侵略戰正在準備中， 這顯 

然不是我巴爾斡人民•一致希望的解決巴爾幹問 

題之道。 ”巴爾幹人的巴爾幹”，一度爲葛拉徳 

士呑（Gladstone)的口號，對於道個原則的藐覦， 

巳經招致非常可怖的後果。

我們爲什麼要給後世人民留一印象，使他 

們感覺當希臘人民需要採取具有歷史意義的重 

要決定時，其人民未能享受聯合國憲章及大西 

洋約章允予此等人民的取决之自由？南斯拉夫 

代表画認爲這也是破壞憲章、威脅一個重要跖 

域若巴爾斡者的獨立與和平的行爲。

苒者，據我們所得情報，希臘各民主黨派 

最近曾具函祕書長Mr. Trygve Lie , 表示同樣 

意見。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必須立卽爲之覓 

得稹極解決之道的，就是由西班牙的殘餘法西 

斯政權引起的間題。世界各地的民主意見要求 

摧毀這個政權， 更重要者，受難深久的西班牙 

人民亦作此請。不惟爲顧全歐洲的和平與安全

訐，且爲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計，本組織應使 

西班牙人民能夠生活於自由環境中，成立眞正 

的民主政權。

我們都知道佛朗哥是由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扶植得勢的。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舉行民主 

選舉，聯合在人民陣線內的各黨派獲得絕對勝 

利，從那時以後，佛朗哥將軍領導下的殖民厠 

體, 倡導法西斯叛變，反杭其合法政府。那次 

叛變若無德國與義大利武裝軍隊的協助，原可 

於極短期間內卽吿撲滅。

全世界曾目睹西班牙人民淪爲外國干涉的 

犠牲者，若非萬惡的不干涉政策，外國干涉將 

不致於收效。

西班牙民主政體被摧毀了。佛朗哥成爲司 

令長官之後，幫助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把西班牙 

變成軸心活動的軍略根據地。佛朗哥自然認爲 

他與扶植他掌握大權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同 

其命運。他不但多次說明此點，甚至在行動上 

證明他與法西斯集画間的圈結。

佛期哥西班牙表面上雖採取非交戰國的立 

場，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西班牙是站在法 

西斯德國方面參加作戰，給與德國以奠大的軍 

事轼助。

西班牙的工業聽任德國軍事機構的支配， 

意卑里© 半島的港口成爲德國海軍的供應基 

地。佛朗哥西班牙將由各法西斯組織中募集編 

成的K藍衣師囿”派往東線,該師画在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的行動殘忍無恥。一九 

四四年時"藍衣師厢”的殘餘部隊留在我國攒 

內。

無論如何，佛朗哥已充份證明他應爲法西 

斯主翁主使罪犯之一。這是事實，不能隱瞞。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義大利、德意志陸 

軍之千預西班牙，引起西班牙有史以來的最大 

的悲劇。內戰及佛朗哥的血腥統治下的被難者 

爲數約達一百萬人之衆。

在希特勒的德意志戰敗後，全世界的民主 

輿論深信怫朗哥政權的崩潰在所難免，藉法西 

斯德國的力最而取得政權者，亦必因德國之倒 

而立刻瓦解。歐洲各國、美利堅合衆國、南美洲 

所有國家皆發起運動，要求與佛朗哥政權斷絕 

政治與經濟關係。

希特勒及黑衫黨人扶植起來的法西斯政權 

在新環境下顯然不能生存。徂是應當在 Niirn- 
berg爲闪的佛朗哥仍然傲步馬德里，爲西班牙 

之元首，並與若干聯盟國家維持正常外交關係。 

西班牙問題是一個關於原則的重要國際間題， 

不能任其無期限拖延，不予射論。

西班牙人民有權希望今日在法西斯偎•略之 

主要某地業經摧毀後,不應重演不干渉政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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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是干涉西班牙內政的問題，而祇是放棄有 

, 意成無意支持佛朗哥政權一政策的問題。

反對與怫期哥斷絕關係者提出兩點主要論 

據：第一，如此有引起內戰的可能；第二，西 

班牙民主人士圃結不力。

我們不難見這種論調與最近佛期哥所採取 

的策略適相脗合。

西班牙共和政府圈結西班牙所有的民主勢 

力，爲西班牙人民的合法代表，這個政府請求勿 

與佛朗哥妥協。該政府提_佛朗哥一經剷除之 

後，西班牙卽可在代表國民f f l結的政府保誰之 

下，而非在外國歐督下，舉行自由選舉。

歷史將根絕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間題掇於 

我們的謙事日程上。我們有立刻並整個解決此 

間題的義務，以便使西班牙成爲一民主國家，變 

成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柱石。

我感覺必縝談起一個關係我們非常重要的 

問題7 卽運輸問題，以及由運輸問題連帶發生 

的多瑙河航運問題。我國政府希望藉聯合國的 

弒助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運輸工具是戰時的主要目標。 

恢復交通的困難是協助受災國家及恢復其芷常 

經濟生活的主要障礙。更因交通工具不但須要 

對付戰前的正常交逋問題，並且還得用以應付 

戰後的額外需要，所以此種困難更見重大。現 

在我們必須運楡在承平時期不須輸入的大量復 

興設備。這就是說我們需要一規模更大的河運 

系統，動員各種運輸工具。我們須要動用每輛 

火車、每個火車頭及每隻船。

請容我舉出一例以說明南斯拉夫今日所遭 

遇的困難。南斯拉夫與其他國家然,亦有一大 

部汾內河艦隊淀泊多瑙河上游，是德軍撤退時 

駛至該處者。自從德國投降以後，道些船艇赀 

留在美國佔領區內不得流動。

一年多以來各種直接談制方法均吿失敗， 

我國政府乃向經濟暨i t 會理事會建議，請理事 

會提請美國政府注意，扣留此等船艇一一雖美 

國本身亦不否鄹此等船隻麝我國所有—— 不仴 

使南斯拉夫蒙受絕大的經濟損失，卽鄰近濱河 

各國亦然。

因爲這許多船隻未經利用，我國工業，以及 

捷克與匈牙利的工業，經常均得不到其所需要 

的煤及生鑛之供應，因而失業工人數以千計，鼓 

風爐亦時常因而停閉。這様一來更嚴重妨礙農 

業與工業生產所需之主要機械之製造。食糧的 

運輸因而遲緩，受災區域復興工作不可缺少的 

材料之經常運輸，亦不能得到保障。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第一次得到解決一個具 

體經濟間題的機會與責任。但理事會的決議不

夠澈底。我國這次並未要求分文的物質貢獻，以 

改善其經濟生活，祇請求歸還確爾我國所有之 

財産，但理事會對此，拒不採取公正的解決辦 

法。非但不歸還其原有財產，理事會並提饑召 

開多瑙河沿岸各國會議，並請自稱有利害關係 

的國家參加，以解決此項以及其他問題。

我們認爲此項召集會議的提議，爲施行滕 

力的一種方法， 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與濱河各 

國利益背馳的多瑙河政權。我們要求交回船隻， 

因爲這些船艇原是我們的財產。船隻的交回間 

題與多瑙河的政權無關。

關於後稱召集會畿間題，我願再度鄭重聲 

明，南斯拉夫政府不能參加所提在維也納召開 

的會議，或任何旨在討論多瑙河問題而有非沿 

河國家代表画參與之會議，在另一方面來說， 

南斯拉夫政府贊成召集多瑙河流域所有國家之 

國際會議，依照聯合國的原則解決多瑙河政權 

間題。

此外我還願一談另一問題：卽難民問題是。 

我並不是指各種難民而言；一般而論，各方已 

經同意何者是値得聯合國關切的難民，如來自 

佛朗哥西班牙的難民，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及其 

他若干類難民。

由某特別委員會所提出並由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通過的成立一個新國際組織的計劃草案， 

業經大會順利接受。但是我們必須處貭一個特 

殊間題，這個特殊問題構成一般難民問題的一 

部伢，卽海外部隊間題及戰犯引渡問題是。

就南斯拉夫而論，最要的事實或亦人所鏃 

知者。_ 大利境內，奥地利西部佔領區內，以 

及德國境內之軍營內，有南斯拉夫人數以萬計。 

其中有些人是游軍中的官佐及士兵， 卽我國的 

傀儡部隊，如 U s te s h i部隊、N e d ic部隊及C h e t- ' 

n i k s部隊；一部伢是南斯拉夫正規軍士兵而渝 

爲戰爭俘虜者。

一 般言之，這些軍營多由愧儡首領統管，其 

中多爲聞名的戰爭罪犯。凡是得到指揮官信任 

的都配有武器。指揮官有此等人爲其佐助，對於 

其餘的人横施恫嚇.，不許其歸返本國。凡願意歸 

返本國，或不顧指揮官的旨意而企_ 返國者。或 

被闪禁，或被體刑，有時甚至被處死刑。

營中居民顯然均須遭受反對其本國現况的 

極度宣傅。這種宣傅的基本要點是說不久的將 

來聯盟國之間將要發生戰爭，但因有原子彈之 

故，西方國家必定戰勝，在將來戰爭時，由營 

中居民組織之郜隊負有協肪進攻南斯拉夫推翻 

現在當權政府的光榮責任。

這些都是事實。我國代表画於本屆大會第 

一期會議時曾揭穿這種事實，我們初向全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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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報吿，繼又向社會委員會報吿，嗣又詳細報 

吿經濟曁社會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最後更於 

理事會全體會議中揭露其眞像。

但是理事會並未通過任何決議。或奢更確 

切地說，理事會決定不予査究。我願順便說明， 

阻止對於此事進行調査的，並非五強一致原 

則 （再說一致原則本不適用於經濟暨fftt會理事 

會 )，而是由過半數贊成決定的。

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不但能解決這悃間題， 

並且亦能解決戰爭罪犯的卽刻引渡問題。後一 

間題是非常顯明的，我們所需要的不外迄今爲 

止阻止此問題之解決的各政府的善意而巳。

我應當在這裏聲明，在本屆大會第一及第 

二期會議中間休會期間，法蘭西與南斯拉夫已 

就引渡戰犯與傀儡以及被逐出場者之歸返原籍 

問題締有雙邊協定。法蘭西政府巳批准此項協 

定, 其理由爲若由聯合國機關解決此一問題，未 

免需時太久。聯合國應知善自振作，以免外界 

對它作此種枰擊。

世界1C會聯合會尙未參加本組織之工作J 

原因是該組織請求與本組織完全合作，但未經 

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一致通過。

世界工會聯合會擁有六千萬以上有組織的 

工人，也就是說人類中生產最力的一部伢，在 

聯合國初成立時此聯合會便已聲明其立場。該 

組織現在要求正式出席本組織。

道個組織的無限力量，對於我們的鞏固和 

平及建說工作的努力有莫大的價値，但現在卻 

有一種趨勢，就是要減削並限制該龃織之範圍， 

將之貶於次要地位，就是說與實力及重要性遠 

遜於它的其他非政府組織置於同等地位。

此所以世界工會聯合會應能正式參加聯合 

阈的工作。該組織的话動對於經濟gfftt會理事 

會尤其有直接的用處。

聯合國可以經由世界工會聯合會得到無數 

i r 萬工人的擁戴與合作，並聽取他們對於我們 

就各項重要間題所採措施之意見。世界工會聯 

合會之正式參加聯合國的工作，同時可向愛好 

和平國家之全體勞工證明，他們的努力與犠牲 

並非徒然無益，他們現在已有機會幫肋奠定和 

平並建說美好安定的將來。

聯總工作之結束，最重要的間題之一，它 

不但使需要協助以恢復國內經濟的國家焦慮， 

且亦引起整個聯合國的不安。

聯總所完成的工作，是實踐聯合國理想最 

美好的嘗試。該組織於世界大勢最惡劣之時，當 

全部歐洲仍在納粹統治之下時，開始工作。 ^  
是與直接受納粹法西斯戰爭機關威脅的人民精 

神國結的具體表現。

聯合國盤個系統之誓與受戰禍最甚者画結 

—致，對於增加抵抗勢力及爭取勝利均有莫大 

貢獻，這是不容置疑的。納粹與法西斯分子深切 

威受此項打擊的力量，其在戰爭期間的宣傅;力 

阖磨滅聯盟方面行動之效能。戰事終了時，此 

廣大復興計劃乃付諸實施。

我是以一個受災最重的國家之代表的資格 

在此發言, 以人口比例而言，南斯拉夫喪失生 

命最多，歐洲每百個坟墓,除波蘭人民及蘇聯的 

人民的坟墓外，有三十四是南斯拉夫人的坟墓。 

假如沒有聯總的協助，我國處境必定十分困難。

在糧食供應、恢復交通、醫藥救濟、協助流 

散家庭及許多其他救助方面，聯總初在首任署 
長 Mr.. Lehman 繼在 Mr. La Guardia 領導之下， 

成就一偉大事業。

戦災國家還未完全自戰爭之瘡痍中恢復過 

來。成千成萬被焚毀的房屋，尙未修復。威受 

營養不良之苦者，以百萬訐。最重要的，還需 

照料兒竟，因爲世界的將來是要靠他們的。

這些寶任不能悉由飽受戰爭壓榨的人民擔 

負，這些人民, 紙因適當納粹德國進犯之銜，爲 

我們共同罔的而戰，飽受苦難o 繼承聯總所創 

始的工作，依照其方向及方針繼續作去，乃聯 

合國當前第一要務。

我們之作此言，並非站在接受救濟的國家 

的立場，祇圖利己；而是由於我們關切一般情 

形之心所驅使，因我們願見"不威貧乏”的偉大 

理想之成爲現實。

我們之作此言，更因爲我們願能及早自立， 

成爲國際貴易界有力之一員）如此則我們對共 

同勝利貢獻很大的人亦能協助復興工作，並提 

高一般生话水準。

我們總爲必缜說明南斯拉夫代表画的態 

度。大會對於我剛才提出的那些間題必須採取 

決谶。事實上我們都應當自問一下；戰爭結束 

迄今業巳一年, 聯合國的成立迄今亦已一年，可 

是爲什麼這些問題現在仍然列在譏事日程上？ 

這些間題早應由聯盟國解決了，不應當再爲本 

組織建立和平之障礙。

我在U:.面已經說到以下各間題：五強一致 

原則；新式武器的威脅；聯盟國家之加入聯合 

國；聯盟國軍隊自聯盟國境內撤退；對於戰災 

國家的協助；歸還前爲敵人機奪的船隻；戰爭 

俘虜之遺返原籍；戰犯之引渡；與佛朗哥政權 

斷絕正常關係等問題。這許多問題應該到現在 

還不解決嗎？

不幸在事實上這些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因 

此個個人顯然都感覺這些問題急待解決，然後 

我們才能穩步邁向我們所宣布的目標，才能使 

各國人民獻身於建說性的工作，從事其本國的 

發展，並加強和平與積極的關係。



我們在此總到的本諸這種精神而作的具體 

提議，祇有昨天莫洛托夫先生向大會提出的建 

議，這是一個關於軍備之普遍裁減的提其 

最重要之點是驭締原子能供軍事目的之便用及

製造。

這個提議反映全世人民的希望、期冀與抱 

負，此等人民必定歡迎這項提議，予以擁譲。他 

們從這個提議中將首次見到一線希望；他們將 

說人類將有一日自武裝衝突之威脅中自行解放 

出來，將擺脫如惡夢般的恐戰心理o
南斯拉夫代表圈借此機會聲明它完全同意 

此項提議，絕無任何保留，它將以全力予以支 

持。它還聲明南斯拉夫準備給與安全理事會各 

種協妨，以助其完成此項提議付與理事會的責 

任。

主席: 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Mr. Austin 發
言。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在我開始向 

大會發言之前，我必須簡單一提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昨日的演講。

莫洛托夫先生的演講表示他對美國及其他 

聯合國會員國的動機缺乏信任與了解。我不相 

信在戰爭期間及承平時期攞手共與的國家，若 

彼此譴貴，就能使進莫洛托夫先生所說的爲聯 

合國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画結力量。

在戰爭時期我們將一個大國所能給與的協 

助與合作給與我們的盟國。在承平時期，美國 

將以全郜資源支持聯合國”。

美國在戰爭時期及承平期間的動機，將由 

歷史鑑定。我們爲爭取自由並肩作戰，未能互 

相責難。難遒我們不能在並肩爭取和平時亦無 

怨言嗎？就美國而言，此不幸事件就此結束。

我不將參加任何互相非議之舉。

我們歡迎莫洛托夫先生所表示的信心』他 

相信所有國家，不論大小，對於若干重粟間題， 

如原手能之管制問題，及滅輕世界人民之軍備 

及軍费重擔之步驟間題，必能達成一致協議。

美國促請裁減軍備。美國認爲莫洛托夫先 

生的提議應當列入議事日程內充分加以討論。

蘇聯對此間題首先提出建可謂非常得 

體，因其陸軍龐大，正如美國之倡難措施以禁 

止原手武器之製造與使用一樣切當。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魯門總統、阿特里 

首相與 Mackenzie King首相在華府集會時，美 

國卽倡議取締原子彈。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卽 

一月以後，Mr. Byrnes、奠洛托夫先生及貝文先 

生又就此問題在莫斯科舉行會談。
去年一月本大會一致通過決讖案，殷澄原 

子能委員會，並規定其任務規定。自彼時以後， 

出席該委員會之美國名代表  Mr. Bernard M. 
Baruch 曾提出表示美國總統之政策之提案。

美國又更進一步。如杜魯門總統上週所再 

度力言者，美國亜欲依照J ：稱本大會所通過的 

決_ 案，成立協議以剷除對於其他大規模破壤 

武器之恐懼。

關於莫洛托夫先生的決議案中有關管制及 

裁減其他軍備的郜分，世界悉知美國已往以及 

今日對此問題所採的立場如何。在戰前二十年 

間，及在戰爭停止後十五閱月以來，美國始終率 

先提倡減輕世界人民之軍備負擔。自從歐洲戰 

爭及太平洋戰爭停Jk 以來，美國逐漸迅速裁減 

其軍事說施。

上次大戰後，美國曾犯單獨解除武備的錯 

誤。這次不擬重犯這種錯誤了。

美國準備與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竭力合作， 

從事裁軍。美國提倡以檢査爲有效的保障，以 

免守約國家遭受違約及規避國家之危害。

祇是口唱”軍備管制與可能裁滅”或 極 度  

軍備费用所引起之深重經濟負擔”，不能就作到 

裁減軍備。我們若不採取積極行動以造成莫洛 

托夫先生亦曾提及的”和平戰後局面、 必不能 

達到此目的。

憲章第十一、二十六、四十七各條所稱之軍 

備管制及可能軍縮制度，如不依第四十三條規 

定，擬議武裝郜隊協定，按商談之進展情形擬 

作計劃，亦必不能奏效。

四月初，軍事參謀圈五人中有四人關於談 

判此項協定應根據的原則提出特別提議。到九 

月蘇聯才首次提出其關於此項間題之意見。

莫洛托夫先生談到軍事參謀画的工作，我 

是很高興的。希望該剿的工作現在可有迅速的 

進展。締結這類協定以後，安全理事會才能有 

足以防止侵略行爲的保安郜隊，這是執行莫洛 

托夫先生的裁減軍備決議案的必要條件。

奠洛托夫先生談到蘇聯關於聯合國之武裝 

部隊駐紮外國境內之提議時，亦提及第四十三 

條。他說：”關於這方面，安全理事會自然應該 

知道實際情形，卽聯合國會員國駐在國境以外 

的武装郜隊，現在駐紮何處，其種類如何…… 
就蘇聯而言，沱準備隨時向安全理事會提供此 

項情報，，o
按照美國政府的了解，奠洛托夫先生的話 

是說蘇聯充分準備就其飩紮前敵國以及任何其 

他國領土的武裝郜隊，提出報吿。因此美國促 

講立刻實踐此項政策。美國對於其國內國外的 

武裝部隊，毫無隱瞞之處。美國必定立時實踐 

該項政策。美國軍隊若非得友邦許可，決不留 

驻其境内。

我們認爲現在所提讖的調査，應包括國內 

所有巳經動員起來的武裝郜隊在內。

美國總統在大會開幕會_ 中演講時，說明 

美國對於聯合國及大會的工作昕採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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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般辯論间前進行時，本人得見大會中 

走向輿正持久和平的動力，深爲威動。

大會各會員國都曾追述杜魯門總統的理 

想，卽 ”人人得享正義的和平；小國與大國同 

享正義；姻人間不分種族、信仰或麂色俱得享

受正義------------種可以促進而不致阻礙四大自由

之和平”。

我們旣同具此志，也不能協力共事。從不 

協議中，逐漸達成協議。從對於各種不同意見之 

自由坦白的討論中，柚出建說性行動所不可少 

的画結力。倘若我們常能注意事情的是非，而不 

論個人的是非，對我們必大有幫助。

我的本鄕 V erm ont 洲憲法中有一條規定， 

請人”時常念及基本原則”。我認爲在此次一般 

討論結束以前，我們若都能念及聯合國的基本 

原則，對我們必定是有幫助的。

我們案前的祕書長報吿書、安全理事會報 

吿書及經濟曁祉會理事會報吿書，都談到過去 

一•年內聯合國脎史上許多令人氣餒的事犄，及 

許多困難的問題。若干發言人已經從長討論了 

這些失望與困難。

在我看來，這幾汾報吿書所與正表現出來 

的，是聯合國一年之內於一個方才脫離戰爭的 

破壤與蹂躏的勤亂世界的一切困難中已獲得的 

偉大成就與協議。

在一年之內，我們丨;<】服從一世界法律所怍 

的進展，我們之說立可以採取國際行動的組織， 

遠非我們任何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一九 

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 

日所能想見的。

讓我們坦白無隱地檢討一下安全理事會與 

經濟暨i t 會理事會的原則與實際及其權力與工 

作；不過我們作這種檢討時應顧及全局，並顧 

及這兩個機關與聯合國所有其他機關及組織之 

權力與工作的關係。

澳大利亞與古巴提議射論瀣章第二十七條 

關於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間題。讓我們審査第 

二十七條，但須就其與聯合國憲章其他一百十 

條之關係加以審議。我們不能將第二十七條與 

其上下文分開。

聯合國第一原則說各大國對於關係維持大 

小國間之和平的問題必需一致。 ’

大會請回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會的圏結 

精神，是促成聯合國誕生的主因。由於五強在 

爭舣勝利時及以昕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不論大 

小，主權一律平等爲基礎而制定一個維持安全 

與和平的國際組織的原則時那種圈結聯合的行 

動，聯合國遂吿產生。

五強一致原則是聯合國在莫斯科、鄧巴頓 

橡園、雅爾他及金山市誕生陣痛時的一付救濟 

劑。對於主要事項一致同意的原則反映今日世

界的眞象；同時它又構成永久和平的基礤。我們 

希望在此和平期間各國均能通力合作，將今曰 

的世界變成一個眞正的大同社會。戰爭能否廢 

止，視有力發動戰爭的國家能否合作而定。

聯合國成立的H 的，在於使文明世界不必 

再度訴諸戰爭以制裁侵略，以免人類遭受流血 

犠牲及慘重損失。爲達成這個目標起見，安全 

理事會承受憲章賦與聯合國的一部分責任。

請容我提醒諸位，憲章第一章第一條例舉 

聯合國的四個宗旨，在這四項宗旨中祇有第一 

項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屬於安全 

理事會。

憲章中所跋其他宗旨爲：

”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 

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 

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 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旙於 

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龋利性質之國際間 

題 , H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 

進並激滕對於全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 

重。

” 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 

成上述共同目的”。

實現這三項宗旨的主要責任，在於聯合國 

之其他機關：大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管託 

理事會、祕書處以及與中央紐織有關之專門機 

關。國際法院的責任在於適用聯合國憲章所定 

的國際法，及因各國所締新協定經聯合國其他 

機關繼續應用而逐漸形成的法律

這便是奠立和平大同世界之基礎所須從事 

的各方面工作；道種基礎就是政治基礎v 經濟 

基礎、社會及文化基礎、學識及諫解基礎及法 

律基礎。

在聯合國之各機構中，大會因其法定職權 

及其能力的關係，最餳重要。大會有實現聯合 

國的各項宗旨的責任。

大會爲世界砒_ 中最高的議事圑體。大會 

雖非制定會員國必須奉行之法律的立法機關， 

但是屯的貴任重大，權力至上。

大會負貴執行憲章中所規定的聯合國之組 

織計劃。在本次屆會第一期會譏時大會a 完成 

許多組織工作。

大會更掌握財政之權o 這在任何政府圑體 

中都是最重要的權力。將來聯合國因增添新職 

務，擴充現行計劃其活動範圍將愈見擴大，那 

時大會對於預算的控制權將益稱重要。

大會的權力主要地在於它是世界良知的喉 

舌。沱的建議案有國際社圑的無形力量爲後 

盾。身爲聯合國會員國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不 

敢隨便藐視或輕慢此代表一個緊張的世界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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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會建議案，卽使大會不作建議，但依照第 

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大食得射 

論憲章範圍內之任何事項，它對於它認爲足以 

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之任何情勢，不論其起源 

如何，均得討論，這種權力是我們的整個組織 

最積極的職務。大會可藉討論以辯明事態奧象， 

並促進世界各國與民衆間之互相諒解。

美國欲對憲章作廣義的具有伸縮性的解 

釋 ，根據這種解釋我們預見大會活動的範圍可 

大有增加。我不必詳細引證憲章第西章所定大 

會的廣泛職權範圍：如關於維持和平及安全的 

問題，國際政治及法律合作的問題，調整關於 

經濟、社會、教育及衞生事宜方面之國際活動間 

題 ，以及關於實施全人類的人權及基本自由方 

面的問題。在這些方面，大會是整個聯合國的 

喉舌,並定立聯合國組織及其構成部伢所奔赴 

的目標或鶴的。

大會亦得行使具體的權力，如決定會所地 

點，及批准有關聯合國各機構與專門機關之權 

力的協定等。

我們相信將來在時間過程中，因聯合國會 

員國委託大會的任務，大會必將進入新的工作 

範圍，憲章中雖未特別規定這種任務，但亦未 

明文禁止。大會在聯合國機關中具有最廣泛的 

代表性， 但其事業方開始不久。其發展之最高 

限度，此時尙未能逆観，但是無疑的它在國際 

社國中佔一重要地位，.目其重要性日有增加。

這些可能性之實現，可使大會嚴格依照第 

一條第四項所定聯合國之基本宗旨卽”構成一 

鵠調各國行動之中心， 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 

以行使其極廣泛的職權。大會之建議，尤其按 

照第十、十一、十三及十四條所作的建議，如 

能爲會員國所齊遍接受與執行，必大可發展各 

國間之守法精神。

大會在這些方面的行動，都是依據憲章第 

十八條的規定採取的， 該條規定對於重要問題 

之決議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二之多數決 

定之，關於其他間題之決議，以到會及投票之會 

員國過半數決定之。

大會的建 _ , 在通過時如赞成者愈多，便 

愈有效力，這是很顯然的。

像聯合國其他機關一樣，大會應不辭艱難 

取得全體一致同意，或至少求得差不多全體的 

通過』不應不顧許多國家的反對而通過決讖案。

聯合國憲章認識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合作  ̂

對於世界和平極爲重要。在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方面，其輔肋H 體及專門機關俱與該理事會發 

生關係， 聯合國已爲這些目標而創說一個空前 

有效與槪括的機構。

美國出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代表Honour- 
able John G. W inant最近發表演說時曾謂：”眞 

正與永久的和平，不僅在於調解各國間之銜突 

而巳，它在於從事積極行動，以提高人類福利 

的水準……在今日情形下，僅恃政治行勤而無 

經濟合作，卽不能得到和平。我們如不欲重演 

過去的災禍卽須攞手共進爲八類謀更充實之生 

活，，。

美爾八代表許多種族，來自許多國家。如 

果大自然及歷史不曾給我們一個可以過一體面 

生活並逐漸提高生活標準的機會，如果沒冇一 

種指導我們如何彼此相處的金律，我們便不能 

合許多民族而建立一個國家，亦不能親睦共處， 

彼此都成爲一個社會中的良善伢子。

我們身爲聯合國代表者, 絕不能忘記窮苦、 

無知與飢餓是醸成戰爭的原因，可以給俊略者 

以機會。強項者恆提議以新秩序代替舊秩序^因 

而取得權力。如無更高生活標準，如不給全人 

類一個更好的機會，我們便無從建起和平的世 

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決議是由過半數以上 

通過的，但在理事會中亦如大會一樣，始終以 

取得最大多數的同意爲目標，不單靠過半數以 

上的粟數取得勝利，以後仍應如此。悪數沒有 

關係，最要緊的是可爲全體接受的協議；因爲 

這種協議是世界人民所必需的，也是應當有

理事會工作尙不及一年，其成績已足驚人。 

芷如其他機關一樣，其組織工作乃是使聯合國 

進向實踐憲章第五十五條所定宗旨之必要的準 

備工作，該項宗旨卽 ”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 

就業，及經濟與社會進展”。

大會這次屆會中）我們須要審査並通過使 

四個重要專門機關與聯合國發生關係的協定， 

道四個機關便是國際勞工組織、糧食農業組織、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及國際民用航空組

專門機關從事建說性的工作時，其制定政 

策之画體的決饑，多由過半數或三分二多數決 

定之。

獅合画組織體系之很大的伸縮性，於有成 

立其他專門機關之必要與可能時，可以便利其 

從事國際行動之專門機關之發展。此等專門機 

關可以自行制定憲章，其權力之大小視參加國 

家的意願及斟酌實際需要而定。

美國之提議成立國際原子能發展管制當 

局，便是這方面可能成就之一例。我們提議這 

個組織的約章，應賦予該組織以充足權力，以 

保證原子能僅爲和平目的而發展使用，並保證 

守約國家不受違約或規避行爲之危害。這一點 

與去年一月大會的決議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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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願在這時候說明，我對於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一致原則所持的立場，與出席原子 

能委員會之美國代表M r. B ernard  M . B aruch  

完全一致；他曾再三說明美國關於管制原子能 

的提議，目的不在攻擊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 

國一致原則。

國際法院今已成爲聯合國主要機關之一， 

它將來可能成爲最重要的國際機構之一。道個 

法院在和平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就是說在決定 

各國提交法院的法律性質的爭端時，存其明確 

的任務。法院遠有一種更重要的第二職務。它 

是國際關係中法治精祌的象徵。

接受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項關於 

法院之管轄權的國家a 日見增加，這昆一種進 

步。各國關於可在法院中解決之爭端旣可接受 

法院的強制管轉，實際上便是承認法律至上的 

原則。美國爲最先接受國際法院之強制管轄的 

國家之一，本人引以爲榮。

現在可以視作法律問題者,其範圍已見擗 

大，應該視作政治間題，不能由法院解決者，其 

範圍已見縮小，這也是一種進步。這方面的成 

就，全賴各國情願接受以法律爲根據的解決方 

法，並因各國之能亙相合作，以發展一種足以 

保證法律必將根據正義與平權的和平司法程

聯合國之憲章及專門機關的組織法形成一 

種法律義務系統，這些籤務將指導並調整各國 

間的栢處之道及國際社會之行動。

憲章第十三條明白資成大會應發勦硏究， 

並作成建議，以促進國際法之發展。但爲國際社 

會制定正義與平等的標準，乃聯合國各機關及 

有關專門機關所共同關切者。每一個建議，如 

經會員國政府批准離爲係一種公約、協定或條 

約卽成爲國際法之一部汾。

溆章中還有一條規定，請大會加以注意;卽 

第九十九條是。此條規定祕窖長除廣泛的行政 

權力外，更負有空前的政治貴任。按第九十九 

條之規定，秘蒈長可以將其認爲可能威脅國際 

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

JkCo

耠祕書長以如此廣泛的政治權能，其重要 

性究竟如何，多半須待將來事實的決定，我認 

爲急於批評聯合國者，應細審祕書長這項權力 

的充分含義爲何。

我們不必等待這項權力實施後卽可看出： 

祕螯長之可以硏究他認爲足以威脅聯合國會員 

國間和平關係之情勢，並根據其結論提作建議， 

這一點與通常對於國際組織及國家主權之觀念 

大爲不同。

卽 令 我 們 對 祕 窨 長 的 職 權 通 過 狹 _ 的 解  

釋 ， 怛 他 的 接 近 公 共 輿 論 的 權 利 ， 仍 屬 一 項 重  

要 責 任 ， 這 就 是 聯 合 國 與 從 前 的 國 際 組 織 不 同  

之 處 。

祕 書 長 及 其 僚 羼 尙 有 一 種 職 權 。 她 們 對 於  

討 論 中 的 問 題 可 以 提 出 妥 協 方 法 或 對 付 辦 法 ， 

他 們 可 以 居 於 中 間 人 或 調 停 人 的 地 位 ， 因 此 他  

們 成 爲 一 國 結 及 調 整 的 力 量 ， 可 爲 各 機 關 作 硏  

究 工 作 並 提 出 提 議 。此 項 職 權 不 若 前 者 顯 著 ,诅  

其 重 要 性 相 等 。 這 些 活 動 有 許 多 永 遠 不 會 载 入  

芷 式 紀 錄 ， 但 祕 書 長 及 其 僚 屬 之 能 如 此 有 效 工  

作 夕 對 於 聯 合 國 的 發 展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在 憲 章 的 規 定 下 ， 接 受 以 增  

進 非 自 治 領 土 居 民 之 利 益 與 福 利 之 蕤 務 爲 神 聖  

之 信 託 。 除 此 以 外 ， 憲 章 並 爲 可 以 依 協 定 置 於  

聯 合 國 管 理 下 的 領 土 制 定 託 管 制 度 。 憲 章 中 所  

宣 揚 的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 適 用 於 所 有 人 民 ， 對  

於 現 尙 未 能 自 治 之 人 民 及 已 能 自 治 之 人 民 ， - -  

律 適 用 o

管 理 國 際 聯 合 會 委 任 統 治 地 之 國 家 今 a 向 

本 屆 大 會 提 出 託 管 協 定 草 案 。 美 國 希 望 這 許 多  

協 定 中 有 充 足 的 數 目 能 經 大 會 通 過 ， 以 便 卽 刻  

設 置 託 管 理 事 會 , 成 立 託 昝 制 度 。 聯 合 國 的 結  

構 在 未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以 前 卽 不 得 謂 爲 完 備 。

充 分 實 施 憲 章 關 於 非 自 治 領 土 人 民 之 規  

定 ， 與 實 施 託 管 制 度 本 身 一 樣 重 耍 。 至 少 在 最  

初 數 年 內 ， 託 管 制 度 或 者 紙 能 適 用 於 一 小 部 伢  

非 自 治 領 土 。

患 章 的 規 定 承 認 欲 爭 驭 和 平 必 需 促 進 非 自  

治 領 土 人 民 之 經 濟 、 社 會 及 政 治 發 展 ， 使 其 能  

夠 充 分 參 加 世 界 國 家 之 列 。 瀣 章 及 聯 合 國 的 靛  

施 在 這 一 方 面 所 提 供 的 機 會 ， 爲 非 自 治 領 人 民  

前 所 未 有 者 。

在 大 會 討 論 澳 大 利 亞 提 案 與 古 巴 提 案 時 ， 

我 們 應 切 記 聯 合 國 的 整 個 組 織 機 構 ， 及 其 與 今  

日 之 政 治 現 實 及 明 日 的 政 治 需 要 之 關 係 。

這 兩 個 提 案 是 針 斜 憲 章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而 發 的 。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除 程 序 間 題 之 外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其 他 一 切 事 項 之 決 定 ， 應 以 七 理 事  

國 之 可 決 票 包 括 全 體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同 意 悪 表 決  

之 ， 但 有 一 個 重 要 例 外 ， 卽 爭 端 當 事 國 對 於 和  

平 解 決 其 爭 端 之 決 議 不 能 參 加 投 票 。 如 根 據 第  

七 章 關 於 和 平 之 威 脅 、 和 平 之 破 壤 及 侵 略 行 爲  

之 執 行 辦 法 而 通 過 決 議 ，須 絕 對 適 用 常 任 理 事  

國 一 致 原 則 。 在 執 行 方 面 絕 無 例 外 。

五 強 一 致 原 則 ， 自 始 卽 由 大 家 同 意 僅 用 之  

爲 一 種 表 決 程 序 ， 以 決 定 對 於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至 關 重 要 的 問 題 。 憲 章 規 定 各 大 國 一 致 原  

則 祇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實 體 決 議 時 適 用 之 。 大



龠、挺濟暨赴會理拿會及託管理事會，都不需 

要五強一致同意。同樣，國際法院規約更特別 

規定過半數以上決定制。聯合國各專門機關亦 

不需要五強一致同意。

這並不是說這些機關不希鏵或不欲得到一 

致同意，或最接近一致同意的境地；而祇是說 

這些機關的表決程序並不需要一致原則。然而 

這些機關的最大多數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因 

爲國際社會之法律與習例是經這些機關而制 

定的。

但這些機關沒有施行法律的權力。施行法 

律之權在安全理事會，此所以聯合國會員國使 

安全理事會的表決程序適用一致原則，而聯合 

國任何其他組織的表決程序俱不適用此項原

則。

身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五大國擁有 

維持世界和平及強令遵守法律之力- o 憲章並 

未給五大國以此等力量。憲章承認這種力量_»但 

規定它們有依照法律使用這種力景的義務。

安全理事會中的一致原則，並不減輕各常 

任理事國在憲章規定下所承負的賫任與義務。

嘗聞批評一•致原則者說，一致原則可使常 

任埋事國之侵略合法化，因爲該理事國可以阻 

止對其本身的執行行動。一致原則決非如此。

常任理事國在法律上與道義上與聯合國其 

他會員國同受”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 

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平、及正義” 之拘束。與 

其他會員國同受”在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 

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 

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 

獨立” 之拘束。這些槪括的具有的約束性的義 

務，不受安全理事會否決權的限制。否決權不 

能使破壊此等義務行爲合法化。這些義務也就 

是法律。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均不得疏忽國務部長 
By rnes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所說的事實， 

"理事會任一常任理事國之合法否決票,並不釋 

除任何大小國家遵照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行事 

的道德_ 務”。聯合國任何機關之不能採取決 

議，亦不能解除任何會員國之是項_ 務。

有二十三個國家，包括美國、蘇聯、英聯 

王國及法蘭西在內，除受聯合國憲章中所定法 

律之拘束外，更受紐倫堡法庭組織法中所定法 

律之拘束。是項法律規定_ 劃或發動侵略戰係 

違犯人道的罪行，觸犯此條規定者不論是個人 

或國家均得被送至國際法庭聽受審判及懲治。

不錯，倘若某一強國觸犯憲章中或紐倫堡 

法庭關於禁止侵略之法律，則祇有一種方法可 

以執行該項法律卽發動大規模戰爭。但是，卽

使憲章中沒有制定安全理事會内的一致原則， 

情形亦仍然如此。任何決議若請其他各常任理 

事國對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常任理事國採取軍事 

措施，將不是憲章中所設想的警察行動，而是

戰爭。

我相信已經說明了何以美國認爲在國際社 

會發鹿的現階段中，安全理事會關於維持和平 

之任何決議應由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一致通 

過，目必須如此。

對於第二十七條的批評，尤特別指摘常任 

理事國一致原則對於和平解決的決議，及執行 

行動的決議，同樣適用。

不錯，一致原則可減低安全理事會之工作 

效率，增加明斷決議的障礙。它甚至可使和平 

解決爭端的措施不能逋過o
但 從 另 一 方 面 說 來 ， 一 致 原 則 可 使 各 國 不  

致 採 取 過 激 態 度 ，鼓 勵 由 妥 協 而 達 成 協 議 。脚 踏  

實 地 比 爭 取 速 度 更 爲 重 要 。 爲 將 來 計 常 任 理 事  

國 一 致 通 過 的 重 要 決 ：議 ， 可 能 比 黹 任 理 事 國 不  

一 致 同 意 的 決 議 效 果 更 爲 良 好 。 一 致 原 則 如 果  

運 用 適 當 ， 可 以 阻 止 安 全 理 事 會 逐 漸 走 上 一 個  

與 任 何 常 任 理 事 國 主 要 利 益 均 不 相 符 的 行 動 方  

向 。

在所有的意見當中紙有上面說到的幾種意 

見，在金山市會議時最佔勢力。四強一九四五 

年六月七日宣言（嗣後法蘭西亦承認該宣言）， 

說常任理事國認爲關於和平解決:爭端之實體決 

議應由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之一致同意粟決定 

之，蓋因此種決譏可能引起的後果所致。當時 

認爲這種決議可能產生重要的政治反響，弓丨起 

一速串事件，致安全理事會不得不採取第七章 

所規定之共同執行措施。

有人認爲理事會不得所有常任理事國的同 

意旣不能採共同執行行動，則依據第六章所通 

過可能引起第七章所定共同執行行動之決議， 

如不經各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可能危及理事 

會工作的效率。

五強的餓度及金山市洪議錐如上述，徂美 

國仍希镇五常任理事國將來終有一日能彼此完 

全協議並與其他會員國一致贊成修改一致原則 

對於第六章所引起的問題之適用。

但搔我們不能根據如此短促的經驗就冒然 

提出修改憲章的問題。美國反對現在修改憲章 

第二十七條0

我們必填承認安全理事會在最初九個月 

內，於非常艱困的環境中勉力行事。理事會在初 

創期間在尙未制定規則及程序以前，便被迫審 

議由戰爭直接引起常任理事國間的嚴重糾紛。

我們必缜切記，安全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 

的目的原不在解決戰爭結束後必須解決的和平

Of



間題。此種解決辦法, 不論是與前敵國淸算，或 

各主要聯合國間的調盤，都須另外舉行談剌。在 

和平間題未經解決以前，各主要聯盟國對於解 

決條件的不同意見定然阻礙安全理事會的工 

作D 箠到這些問題解決後，相信常任理事國間 

現有的分歧現象必將大大減少。

美國承認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還有改進的餘 

地。第二十七條及四強宣言之在安全理事會適 

用，尙有改進餘地3 金山市通過的表決:程式，如 

經詳細訂明,則現在發生的若干困難原可避免。 

現在安全理事會內外都曾發生糾紛及誤會。

理事會爲和平解決爭端而必須通過的行 

動，絕不應爲某一理事國或某數理事國所阻撓， 

不論其爲常任理事國或非常任理事國，均無二 

致。於此，我們不應忘記，非常任理事國在理 

事會中估六罌，理事會每次採取行動時至少需 

要其中二栗。

自制自戒，避免任何違犯邀章文字及精神 

的行爲，爲適用此項表決程序的必要條件。我 

們必須自制自戒才能給聯合國以維持和平的力

我們應當硏究如何解釋及適用這個表決原 

則才能便利而不致阻止和平解決辦法。在這一 

點上須藉討論、定莪及條例以澄淸問題所在，並 

領經過實驗，始能實現憲章的精神與文字。這 

是美國的政策。

若非五強一致協意及所有國家大致同意， 

今日必無聯合國的法律與組織。我們必須繼續 

此種圃結。

但今日此種法律與組織，在建樹公正永久 

的和平方面給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機會。

我們幾乎尙未開始硏究並利用這種良機。 

其將來的發風，幾無限度，我們祇須略爲後退， 

加以瞭望，便可洞見。

聯合國的憲章及其組織是現在這個理想觀 

念不同，政治、經濟制度有別，文化及社會傅統 

各異的許多獨立國家的世界上所能求得的最大 

的協調基礎。

科學及工藤使世界達到前所未見的團結。 

恐懼與猜疑不得再分裂世界人民。我們務必利 

用聯合國的組織與法律以剷除恐懼與猜忌。倘 

若我們果能作到這一點，我們必定能創立一世 

界圈體，制定世界共同遵守的法律，那時否決 

權將自己消逝。

達到這點需要栢當長的時間。徂是我們沒 

有不付代價而求得和平的提徑與法術。我們唯 

有常常追憶最基本的原則, 才能使憲章活躍於 

各國及人類的道德意識中。

主鹿：請伊朗代表Mr. Entezam 發言。

M r. E n te z a m  (伊朗）：大龠第一屆會第一 

期會讅在倫软開會時，主席曾說我們如不重複 

其他代表巳經在會場上發表遇的意見，便可節 

省許多時間。我雖然不能完全遵守主席這種 

合理的勸吿，但我一定儘景從簡，以期不重複 

先我發言的各位代表已經發表得很動聽的意 

見。

雖然如此，我仍感覺需要追随其他代表圈 

之後，感謝紐約州及紐約市給與我們的歡迎與 

方便。

我國一向信任聯合國，將來亦必繼續如此。 

伊朗國會亦因爲深具這種信心，乃一致批准聯 

合國的憲章。我們深信藉聯合國之力，目唯有 

藉聯合國之力，始能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我 

們信任聯合國，因爲我們深知大會與安全理事 

會決不致通過任何與憲章規定之原則不柜符合 

的決議或建議，尤其不會通過違反會員國領土 

完整與政治獨立原則的決議或建議。果然尊重 

政治獨立時，強國便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借任何 

口實干涉弱國的內政。這種干涉行爲不但可能 

引起弱國與強國的衝突，而目也會激起各大強 

國彼此之間發生爭執，危害世界和平。我國過 

去曾受千涉行爲之累，不幸我們今日仍不能自 

慶已逃脫這種危險。

我更願對秘書長及其同人就聯合國組織工 

作進度提交之可貴報吿書，表示慶賀。我們對 

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努力及各專門機關在短 

期間內所收成效，感覺欣慰。祕書長的報吿書 

論及許多種不同的問題，這些大半都是我國特 

別關切的。我現在不準備詳細討論，等這些問題 

提出大會各委員會討論時，伊朗代表團自然有 

機會表示其意見。

在這個簡扼的檢封中我認爲還有就多數代 

表國業已封論過的間題略進一言的必要，郎是 

所謂否決權問題。各位都知道，伊朗代表削在 

金山市時曾力爭，在國際爭端尋求和平解決時， 

不應以這種特權授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我國代表國甚至投栗贊成與上述意旨相符的澳 

大利亞代表圏所提的修正案。當初我國僅在會 

議中過半數以上的代表要通過關於杏決權的規 

定之後始予首肯。彼時以後的發展並不足改變 

我國的態度。我代表圈現尙不擬力請修正第二 

十七條—— 大會中好幾個會員國認爲現在尙非 

採此步驟的時機一~■但我們堅信今後安全理事 

會各常任理事國，因爲受了這次討論的影響，非 

至事關維議和平，決不輕易使用否決權；而在 

行使否決權時，也完全遵照正莪平等的原則行

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午後七時五十五分散會。)


